國立嘉義大學理工學院應用化學系儀器量測中心設置要點
113年8月5日113學年度第1次院務會議通過
113年11月12日113學年度第3次行政會議通過
一、國立嘉義大學理工學院應用化學系(以下簡稱本系)，依國立嘉義大學附屬單位(含中心)設置辦法，設立本系儀器量測中心 (以下簡稱本中心)，並訂定本中心設置要點（以下簡稱本要點），以提升本系相關教學、研究及服務之績效。
二、本中心置主任一人，由本系主任兼任。
三、本中心之職掌如下：
(一) 支援本系教學實習儀器設備及場所。
(二) 協助本系師生進行學術研究。
(三) 提供各項檢驗技術之諮詢服務。
(四) 辦理各項檢驗技術之建教合作計畫。
四、本中心之檢驗服務項目及收費標準另訂之。
五、本中心所需經費，得接受政府機關或公、民機關之贊助及委託計畫，並以自給自足為原則。各項經費之收支，納入預算程序，依本校之相關規定辦理。
六、本中心因業務需要，得僱用專、兼任工作人員、助理、工讀生若干人，其工作酬勞由本中心經費支應，並依本校產學合作經費收支處理要點辦理。
七、本中心因業務需要，得由本系教師兼任研究發展、試驗指導、報告審核、諮詢服務等工作。並依本校產學合作經費收支處理要點辦理。
八、本要點若有未盡事宜，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。
九、本要點經院務會議及行政會議審議通過，陳校長核定後實施。
